
行政院公報 第 019 卷 第 009 期  20130114  農業環保篇 

2683 

農業環保篇 

公告及送達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10 日 

農水保字第 1011862986 號 

主  旨：預告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八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 
三、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八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coa.gov.tw）及本會水土保持局全球

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swcb.gov.tw）。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

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本會水土保持局 
(二)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路 6 號 
(三) 電話：049-2347453 
(四) 傳真：049-2394332 
(五) 電子郵件：ywec@mail.swcb.gov.tw 

主任委員 陳保基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八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於九十三年八月三十一日發布，九十五年二月二十四日、一百年

二月二十一日、一百年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百零一年七月十三日修正。為促進經濟發展及產業推

動，配合行政院簡化變更開發計畫審議流程政策，以及因應現行實務需求，茲檢討變更水土保持

規劃書、水土保持計畫及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之條件、程序及停工規定，以求相關作業制度化及

明確化，兼顧簡政便民及開發利用安全。據此，爰擬具「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八條之

一、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簡化水土保持規劃書變更之審查程序。（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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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確規範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應辦理變更及免辦理變更之條件及程序。（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 明確規範水土保持計畫、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辦理變更設計之停工程序及例外得不予停工之

認定方式。（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八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八條之一 水土保持規劃書經

主管機關審定後，如有變更，

應由水土保持義務人列出差異

比較說明對照表，連同水土保

持計畫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

理後，轉主管機關審核。 

第八條之一 水土保持規劃書經

主管機關審定後，有下列情形

之一，水土保持義務人應辦理

水土保持規劃書變更： 
一、 變更開發區位者。 
二、 變更面積者。 
三、 變更配置者。 

前項變更事由如係環境影

響評估或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審

查結論，得由水土保持義務人

列出差異比較說明對照表，連

同水土保持計畫送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受理後，轉主管機關審

核，免辦理水土保持規劃書變

更。 

一、 文字修正。 
二、 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

申請開發案依區域計畫

相關法令規定，應先報

請各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審議者，其水土保持書

件係採「規劃」與「設

計」二階段審查。 
三、 山坡地開發行為之水土

保持處理與維護，其細

部設計，應依水土保持

計畫核定內容實施，而

水土保持規劃書係水土

保持計畫之前置作業，

性質上，其內容則偏向

整體規劃理念之呈現。

四、 綜上，水土保持規劃書

經主管機關審定後，如

有變更者，僅需由水土

保持義務人列出差異比

較說明對照表，併同水

土保持計畫送主管機關

審查，以達簡政便民之

效。 



行政院公報 第 019 卷 第 009 期  20130114  農業環保篇 

2685 

第十九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

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

保持申報書施工；如於開工前

或施工中發現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辦理水土保持計畫或簡

易水土保持申報書變更設計，

並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主管機關審查： 
一、 變更開發位置及範圍。 
二、 增減計畫面積。 
三、 各單項水土保持設施，其

計量單位之數量增減超過

百分之二十。 
四、 地形、地質與原設計不

符。 
五、 變更水土保持設施之位

置。 
六、 增減水土保持設施之項

目。 
七、 變更水土保持設施之材

料、設計強度、型式、內

部配置、構造物斷面及通

水斷面。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承

辦監造技師認定無安全之虞並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免辦理水

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保持申

報書之變更設計： 
一、 前項第二款，增減計畫面

積，屬道路部分，其增減

未超過原計畫面積百分之

十。 
二、 前項第二款，減少計畫面

積，不涉及變更開挖整地

位置及水土保持設施。 

第十九條 水土保持義務人應依

核定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土

保持申報書施工；如於開工前

或施工中發現下列情形之一，

應辦理變更設計，並申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

查： 
一、 變更開發位置及範圍者。

二、 增減開發面積者。但道路

部分之增減未超過原計畫

百分之十者，不在此限。

三、 各單項水土保持設施，其

計量單位之數量增減超過

百分之二十者。 
四、 地形、地質與原設計不符

者。 
五、 變更水土保持設施之位置

者。 
六、 變更水土保持設施之結構

體者。 
屬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情

形，經承辦監造技師認定無安

全之虞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一、 文字修正。 
二、 明定變更設計之書件為

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

土保持申報書，爰修正

第一項序文。 
三、 配合水土保持計畫之格

式，將第一項第二款

「開發面積」修正為

「計畫面積」，以求明

確。另第二款但書有關

道路增減之規定，移列

於第二項第一款。 
四、 水土保持設施項目之增

減，亦應納入變更設計

之條件，爰增訂第一項

第六款規定，現行條文

第一項第六款遞移至第

七款，並將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一百零一年十一

月七日農授水保字第一

○一一八六二三三二號

令規定納入，明確規範

變更水土保持設施結構

體意涵，包含構造物設

計斷面、變更構造物之

材質、型式或內部配置

等。 
五、 符合第一項變更設計之

條件，且情節輕微無安

全之虞者，應有免辦理

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

土保持申報書變更設計

之例外規定，如道路增

減、計畫面積減少不涉

及變更開挖整地位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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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原

水土保持設施仍可發揮其

正常功能。 
四、 前項第六款，依實際需

要，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增設必要臨時防災措施。 
五、 前項第七款，構造物斷面

及通水斷面之面積增加不

超過百分之二十或減少不

超過百分之十，且不影響

原構造物正常功能。 

水土保持設施、地形、

地質與原設計不符及變

更水土保持設施之位

置，原水土保持設施仍

可發揮其正常功能、依

實際需要，依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增設必要臨時

防災措施等，並依前開

本會一百零一年十一月

七日令釋之意旨，將構

造物斷面及通水斷面之

面積增加不超過百分之

二十或減少不超過百分

之十，且不影響原構造

物功能之免辦理變更設

計原則一併檢討納入，

爰修正第二項文字，以

求明確及辦理程序之一

致。 

第二十條 變更水土保持計畫或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時，該變

更部分應即時停工，做好安全

措施，並於主管機關依前條規

定完成水土保持計畫或簡易水

土保持申報書變更設計審查或

同意免辦理變更設計後，始得

繼續施工。但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其停工對工程有重大

影響，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不予停工。 

第二十條 變更水土保持計畫或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時，該變

更部分應即時停工，並做好安

全措施，俟變更計畫或申報書

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繼續

施工。但其停工對工程有重大

影響，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

不予停工。 

一、 文字修正。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增列「同意免辦理

變更設計」之規定。且

變更設計時原則上應予

停工，惟考量停工對工

程有重大影響，故不予

停工為原則之例外情

形，應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本權責認定，爰明

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其停工對工程有重

大影響，並酌作文字修

正。 

 
 
 


